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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湖市财政局文件

平财采监〔2023〕13 号

平湖市财政局关于 2023-2024 年度公务车辆
定点维修服务封闭式框架协议采购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平湖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、独

山港经济开发区管委会，市政府各部门、市属各单位，各框架

协议供应商：

为进一步规范政府采购行为，提高政府采购效率，平湖市

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组织了对 2023-2024 年度平湖市（含浙江乍

浦经济开发区（嘉兴港区））公务车辆定点维修服务框架协议的

征集，平湖市行政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开展公务车辆定点维修

服务政府采购按此规定实行框架协议采购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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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下：

一、框架协议供应商名单

根据“ 平政采招 2023-16”2023-2024 年度平湖市（含浙江

乍浦经济开发区（嘉兴港区））公务车辆定点维修服务框架协议

公开征集结果，“平湖市南门汽车保养厂”等 5 家企业为本期的

公务车辆定点维修服务框架协议采购供应商（具体见附件 1：

2023-2024 年度公务车辆定点维修服务框架协议入围供应商清

单）。

二、采购范围和价格

（一）采购内容

服务内容：公务车辆定点维修服务，主要包括：车辆的维

修、保养、装具及相关服务。

（二）采购价格

1.框架协议适用单笔金额未达到政府采购限额标准（30万

元以下）的公务车辆定点维修服务项目采购；

2.工时费用＝工时定额×工时单价，材料服务费＝进库价*

加价率。施救费收费标准:施救公里数（单程）*92#汽油当日牌

价（元/升）（投标供应商承诺优惠的，以优惠为准）。

3.采购人加强采购内控管理，供应商的报价是最高限价，

采购人择优选择服务供应商，可商议价格，以获得更优惠的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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格。

三、采购执行期限

本期框架协议采购执行期限自发文之日起至 2024 年 12 月

31 日止（具体以下一轮文件发布为止，除取消定点采购外）。

四、采购程序。

通过财政申报采购计划后在“政采云”平台“浙江框架协议”

模块中操作采购。

五、相关要求

（一）各框架协议供应商应按框架协议征集文件要求向采

购单位提供服务及价格优惠。

（二）各采购单位应进一步加强内控管理，择优选择供应

商，可商议价格优化采购。

（三）采购过程中，采购单位一旦发现定点供应商未按规

定供货、报价和提供服务的，应及时以书面形式告知市财政局

采购监管科。一经查实，按照政府采购有关规定，将定点供应

商上述不良行为记入其诚信档案库，情节严重者将暂停或取消

其本期定点供应商资格。

（四）市财政局将加大政府采购工作的监管，不定期地对

采购项目事中事后进行抽查，一经发现查实，将依照采购政策

相关规定进行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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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国有企业可参照采购。

附件：2023-2024 年度公务车辆定点维修服务框架协议入围

供应商清单

平湖市财政局

2023 年 7 月 13 日

主动公开

抄送: 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平湖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，独

山港经济开发区管委会

平湖市财政局办公室 2023 年 7月 13 日印发


